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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度  广河县人民法院  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自
评报告

    一、基本情况

   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能。

    广河县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，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，对县人
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。主要职责是：
    1.依法审判由本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等第一审案件。
    2.审判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或交由本院审判的刑事、民事、行
政案件。
    3.受理不服本院生效裁判的各类申诉和再审申请，对其中确有错
误的依法审查处理。
    4.审理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、发还重审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案
件。
    5.依法执行本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、调解等法律文书
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和外地法院委托执行的案件。
    6.调查研究审判工作中的法律政策及疑难问题，总结审判工作经
验；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司法建议；进行司法统计工作
。
    7.对本院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，组织专业培训
。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管理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；协助地方党委管理法
官和其他工作人员；协同有关部门管理人民法院的机构设置、人员编
制工作。
    8.在院党组、院长领导下，行使纪检监察职能，负责查处本院中
党员干警和非党员干警的违纪违法问题。
    9.结合审判工作开展法制宣传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、法律和
社会公德。   （二）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概况。

    1、机关内设机构14个，包括：纪检、监察室，均为正科级建制
。内设机构:政工科、办公室、纪检组、立案庭、刑庭、民事第一审
判庭、民事第二审判庭、行政庭、审判监督庭、执行庭、司法警察大
队、审判管理办公室、监查室、后庭管理办公室（事业机构）。
    2、基层人民法庭4个，包括：三甲集人民法庭、买家巷人民法
庭，祁家集人民法庭、庄禾集人民法庭。

    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

    我院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严格按照上级和财政文件精
神执行，严格执行管理分配制度和财务内控制度，加强廉政风险防控
机制，综合绩效管理要求，理顺和细化资金管理流程，将每项业务中
的决策机制、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，对资金的合理合规支出进行管理
和控制。严格按程序办事，资金额度、项目公开。

    三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   （一）部门决算情况。

    1、年度收支决算情况。我部门2020年度决算总收入1885.02万
元，比2019年减少81.60万元；本年决算总支出2092.11万元，比2019
年增加4.61万元。   
    2、年度收入决算情况。我部门2020年度收入1837.23万元，全部
为财政拨款收入。
    3、年度支出决算情况。我部门2020年度支出2149.17万元，其中
公共安全支出1859.92万元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0.06万元、卫生健
康支出47.58万元、住房保障支出62.15万元。
    4、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决算情况。我部门2020年度“三公经费”
支出合计为38.18万元，比2019年决算减少16.36万元，减少30%。减
少原因主要为本年无公车购置。
 

   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

    年度目标：1、强化审判职能，服务大局有新作为;2、践行司法
为民，服务群众有新举措；3、坚持从严治院，队伍建设有新形象；4
、夯实基层基础，司法保障有新成效；5、推进司法改革，审判机制
有新突破。
    完成情况：1、依法审结案件2330件。案件审结率99.14%；2、狠
抓窗口建设，健全诉讼引导、立案审查、诉前调解、司法救助、查询
咨询、信访接待、收费退费等，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诉讼服务；3
、狠抓思想政治建设、廉政作风建设、建设学习型法院；4、通过集
体培训、分组学习形式，不断提高陪审员的履职能力，充分发挥人民
陪审员职能，全程参加案件庭审和评议；加强安防硬件建设，配备安
保力量，严格实行来访来客登记检查制度；5、落实以审判责任制为
核心的法官员额制改革，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；深入推进司法公
开，不断完善审判流程、开庭审理、裁判文书、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
台建设。

   （三）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    1、部门管理指标情况分析。
   （1）资金投入指标。我院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100.00%，项目支
出预算执行率100.00%，结转结余变动率-66.44%。
   （2）财务管理指标。我院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资金使用合理合规
。
   （3）采购管理指标。我院采购管理合法合规，采购手续齐全，严
格按照政府相关采购规定执行。
    2、履职效果指标情况分析。
   （1）部门履职目标。我院2020年新收各类案件2363件，审结2330
件，结案率98.6%，审限期结案率99.14%。
   （2）部门效果目标。我院围绕社会稳定大局、促进社会经济平稳
发展、保障群众安居乐业。
   （3）社会影响。我院2020年无违法违纪现象。
    3、能力建设指标情况分析。
   （1）组织建设。我院狠抓思想政治建设，廉政作风建设、建设学
习型法院。
    4、服务对象满意度
    我院积极开展审判执行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，加强法院队伍建
设，不断提升审判执行能力，提高司法公信力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



   （四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
    我院将健全相关制度，明确部门和人员，逐步规范绩效目标编
制，加强绩效跟踪监控，提升绩效评价质量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
。
    四、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分析

    2020年，本部门预算支出项目2个，当年财政拨款172万元，全年
支出172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通过自评，有2个项目结果为“优”。分
项目自评情况分析如下：

   （一）业务费

    1.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情况。

    我院2020年业务费140万元，实际支出140万元，执行率100%。

    2.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为了保障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转，保证当年案件审判优质高效完
成，提高案件执行率，结案率，我院根据办案业务专项在2020年预算
指标设定了绩效目标：
1、召开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专项会议至少保证2次；
2、法治宣传次数至少保证3次；
3、提供法律咨询数至少保证1000次；
4、结案率保证在96%以上；
5、案件执行率保证在90%以上；
6、装备采购合格率保证在100%；
7、辖区内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至少保证在93%；
8、信息化管理覆盖率至少保证在96%；
9、培训人员满意度保证在95%以上；
10、纠纷当事人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0%；
11、内部员工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5%；
12、干警工作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5%；



    3.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   （1）产出指标情况分析。
    数量指标。我院2020年新收各类案件2330件，法定审限结案率
98.6%。
    质量指标。我院业务费支出严格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进行支付，
承办案件在评查、复查及专项检查中没有出现问题和产生不良的社会
影响。
    时效指标。我院资金执行率100%。 
   （2）效益指标情况分析
    经济效益。我院通过审判执行工作为国家、集体、个人挽回巨大
的经济损失，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，有益于我院的审判执行工作的开
展。 
   （3）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
   （二）法庭运维费

   （1）产出指标情况分析。
    数量指标。我院2020年新收各类案件2330件，各法庭结案率达
98.6%以上。法定审限内结案率100%。
    质量指标。我院法庭运维费严格按照“全省法院派出法庭运维经
费规范使用的通知”执行，专款专用。
    时效指标。我院法庭运维费执行率100%。
   （2）效益指标情况分析
    经济效益。我院基层法庭通过审判执行工作为国家、集体、个人
挽回巨大的经济损失，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，有益于我院的审判执行
工作的开展。 
   （3）满意度指标情况分析
    我院基层法庭审判执行工作中均未收到各方面的投诉，满意率达
95%以上。

    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    我院将2020年度业务费和法庭运维费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和结果
作为2021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依据，提高预算编制质量，加
快执行进度。

    七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

2020年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广河县人民法院
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
支出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实际支出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 分值 得分

全年支出 1987.15 2092.1083 2092.1083 100 10 10

其中：基本支出 1557.15 1328.1251 1328.1251 100 - 10

项目支出 430 763.9832 763.9832 100 - 10

年度总体绩效目标
完成情况

预期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

目标1：强化审判职能，服务大局有新作为 目标1完成情况：依法审结案件2330件。案件审结率99.14%

目标2：践行司法为民，服务群众有新举措
目标2完成情况：狠抓窗口建设，健全诉讼引导、立案审查、诉前调
解、司法救助、查询咨询、信访接待、收费退费等，为群众提供高
效便捷的诉讼服务。

目标3：坚持从严治院，队伍建设有新形象
目标3完成情况：狠抓思想政治建设、廉政作风建设、建设学习型法
院。

目标4：夯实基层基础，司法保障有新成效

目标4完成情况：通过集体培训、分组学习形式，不断提高陪审员的
履职能力，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职能，全程参加案件庭审和评议；
加强安防硬件建设，配备安保力量，严格实行来访来客登记检查制
度。

目标5：推进司法改革，审判机制有新突破
目标5完成情况：落实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的法官员额制改革，实现
司法资源优化配置；深入推进司法公开，不断完善审判流程、开庭
审理、裁判文书、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建设。

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
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部门管理

资金投入

基本支出预算
执行率

=100% 100% 2.7 2.7

项目支出预算
执行率

=100% 100% 2.7 2.7

“三公经费”
控制率

<=100% 78.08% 2.7 2.11
厉行节约，严格控
制三公经费开支

结转结余变动
率

<=0% 66.44% 2.7 2.7

财务管理

财务管理制度
健全性

健全（100%） 100% 2.7 2.7

资金使用规范
性

规范（100%） 100% 2.7 2.7

采购管理
政府采购规范
性

规范（100%） 100% 2.7 2.7

资产管理
资产管理规范
性

规范（100%） 100% 2.7 2.7

人员管理
在职人员控制
率

=126% 101.47% 2.7 2.17
本年度调入1人

重点工作管理
重点工作管理
制度健全性

健全 98% 2.7 2.7

履职效果

部门履职目标

收案数
>=1800件 2363件 5 4.98

按实际收案数填写

结案率
>=96% 99.14% 4.9 4.9

执行率
>=90% 95.45% 4.9 4.9

部门效果目标

经济效益指标
节约经济增长成本 98% 4.9 4.9



履职效果

部门效果目标
社会效益指标

维护社会稳定 94% 4.9 4.9

生态效益指标
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98% 4.9 4.9

服务对象满意度

干警满意度
>=95% 98% 4.9 4.9

当事人满意度
>=90% 92% 4.9 4.9

内部员工满意
度

>=95% 98% 4.9 4.9

社会影响

单位获奖情况
— 100% 4.9 4.9

违法违纪情况
=0 0 4.9 4.9

能力建设

长效管理

中期规划建设
完备程度

完备 96% 2.25 2.25

党建工作开展
规律性

规律（100%） 98% 2.25 2.25

人力资源建设
人员培训机制
完备性

完备（100%） 92% 2.25 2.25

档案管理
档案管理完备
性

完备（100%） 100% 2.25 2.25

合计 100 98.8
6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：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 1.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二、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
标得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，
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预算执行率10分、部门管理指标20分、履职效果指标50分、能力建设指标1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，二、三级指
标权重分值由各部门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

     2.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，应根据部门本级和所属单位整体支出自评情况分析汇总形成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
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，汇总时以资金额度为权重，对分值加权平均计算。



2019年度省级部门预算支出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汇总表

序号 项目名称 主管部门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自评得分 备注全年预算数（A）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
执行率
（B/A）

小计 当年财政拨款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

1 法庭运维费 32 32 0 0 32 100% 100

2 业务费 140 140 0 0 140 100% 100

合计 172 172 0 0 172 100% 100



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： 业务费（本级）

主管部门： 广河县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： 广河县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（%）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40 140 140 10 100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140 140 140 - 100 10

其他资金 - 0 0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为了保障法院审判工作的良好运转，保证当年案件审判
优质高效完成，提高案件执行率，结案率，我院根据办
案业务专项在2020年预算指标设定了绩效目标：

1、召开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专项会议至少保证
2次；

2、法治宣传次数至少保证3次；
3、提供法律咨询数至少保证1000次；

4、结案率保证在96%以上；
5、案件执行率保证在90%以上；

6、装备采购合格率保证在100%；
7、辖区内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至少保证在93%；

8、信息化管理覆盖率至少保证在96%；
9、培训人员满意度保证在95%以上；

10、纠纷当事人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0%；
11、内部员工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5%；

12、干警工作满意度至少保证在95%；

1、召开行业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专项会议8次；
2、法治宣传次数8次；

3、提供法律咨询1053次；
4、结案率99.4%；

5、案件执行率95.45%；
6、装备采购合格率保证在100%；
7、辖区内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95%；

8、信息化管理覆盖率96%；
9、培训人员满意度96%；

10、纠纷当事人满意度91%；
11、内部员工满意度98%；

12、干警工作满意度98%；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法治宣传 >=3次 8次 4.54 2.86
本年度加大了法制宣传力

度

提供法律咨询数 >=1000次 1053次 4.54 4.54

召开行业性、专业

性专项会议
>=2次 3次 4.6 4.35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

质量指标

案件执行率 >=90% 95.45% 4.54 4.54

结案率 >=96% 99.4% 4.54 4.54

装备保存完整性 保存完整 100% 4.54 4.54

装备采购合格率 =100% 100% 4.54 4.54

时效指标

相关业务办理及时

性
及时 98% 4.54 4.54

装备配置及时性 及时 98% 4.54 4.54

成本指标

办案经费控制
控制在标准范

围内
96% 4.54 4.54

装备成本控制
控制在标准范

围内
96% 4.54 4.54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 节约经济增长成本 节约 95% 3.75 3.75

社会效益指标
辖区内矛盾纠纷调

解成功率
>=93% 95% 3.75 3.75



效益指标

生态效益指标
环境保护意识提高

性
提高 98% 3.75 3.75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档案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 100% 3.75 3.75

跨部门协同度（公

检法）
协同度高 97% 3.75 3.75

配套设施完备性 完备 95% 3.75 3.75

人员培训机制完备

性
完备（100%） 98% 3.75 3.75

信息化管理覆盖率 >=96% 96% 3.75 3.75

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

干警满意度 >=95% 98% 2.5 2.5

纠纷当事人满意度 >=90% 91% 2.5 2.5

内部员工满意度 >=95% 98% 2.5 2.5

培训人员满意度 >=95% 96% 2.5 2.5

总分 100 98.07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 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，各项指标得分加总得出该

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，原则上
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

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
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

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

2020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
项目名称： 法庭运维费（本级）

主管部门： 广河县人民法院 实施单位： 广河县人民法院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（%）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32 32 32 10 100 10

其中：财政拨款 32 32 32 - 100 10

其他资金 - 0 0

年度总体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省财政将运维经费下达到基层法院，每个派出
法庭10万元，各基层法院必须将此项资金全部
用于派出法庭，统一核算，各派出法庭不得单
独设帐，基层法院财务人员做经费收支时必须
做到专款专用，账务清楚，并纳入年度部门决
算。

工作保障完成率为99%;
结案率为99.41%；
审判工作满意度为96%；
当事人满意度为90%；
干警满意度为98%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工作保障完成
率

=100% 99% 12.5 12.5

质量指标 结案率 >=96% 99.41% 12.5 12.5

时效指标 问题处理时效 及时 95% 12.5 12.5

成本指标
运维经费控制
成本

控制在标准
范围内

98% 12.5 12.5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节约经济增长
成本

节约 98% 3.75 3.75

社会效益指标 强化震慑效应 加强 88% 3.75 3.3
加强法制宣传，提升法律
震慑力度

生态效益指标
环境保护意识
提高性

提高 98% 3.75 3.75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建立管理制度 建立完善 98% 3.75 3.75

跨部门协同度
（公检法）

协同度高 95% 3.75 3.75

配套设施完备
性

完备 85% 3.75 3.19 配套设施有待进一步完善

人员培训机制
完备性

完备 98% 3.75 3.75



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信息化管理覆
盖率

=96% 90% 3.75 3.75

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

当事人满意度 >=90% 91% 3.33 3.33

干警满意度 >=95% 98% 3.33 3.33

审判工作满意
度

>=90% 96% 3.34 3.34

总分 100 98.99

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填无。

注：1.其他资金包括中央补助、各级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等。

    2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
分加总得出该项目绩效自评的总分（中央和省委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问题的酌情扣分），各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

过该指标分值上限，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
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

    3.本表资金使用单位按具体项目填报，主管部门按二级项目汇总绩效目标，对于定量指标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
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；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

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、60%-0%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
